
关于新《行政复议法》的学习要点

行政复议是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法律制度，主要功能是防止和纠

正违法的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益。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已于 2023 年 9 月 1 日经第十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并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新《行政复议法》的学习要点如下:

一、新《行政复议法》强调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扩大企业申请行

政复议的范围

新《行政复议法》扩大了行政复议的适用范围，将行政纠纷进入

行政复议的入口拓宽、门槛降低，为企业提供了更强的法律保护，使

企业通过行政复议能够更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新《行政复议

法》第 11条规定以下 15种情形，企业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

（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不服；

（三）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

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确认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

定不服；

（五）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

（六）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赔偿决定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不服；



（七）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或者工伤

认定结论不服；

（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村土地经营权；

（九）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

（十）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

义务；

（十一）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

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未依法履行或者不予

答复；

（十二）申请行政机关依法给付抚恤金、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

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行政机关没有依法给付；

（十三）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订立、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

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

行政协议；

（十四）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

（十五）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二、新《行政复议法》确立了相对集中行政复议管辖体制，方便

企业找准行政复议机关

旧的《行政复议法》规定的是“条块结合”的行政复议管辖体制，

这种管辖体制导致行政复议机关众多、设置过于分散，行政复议资源

分散，资源配置效率偏低等问题。新《行政复议法》在第 24 条、第



25 条对相对集中行政复议管辖权作出明确规定：取消地方人民政府

工作部门的行政复议职责，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一行使，同时

保留海关、金融、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税务和国家

安全机关并由上一级机关管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国

务院部门自我管辖的规定。这样就将原来“条块结合”的管辖体制改

为“块块管辖”为主的、“条条管辖”为补充的管辖体制，即相对集

中的复议管辖体制。这有利于优化行政复议资源配置，统一办案标准，

实现“同案同判”，增强行政复议的公正性，发挥化解行政争议主渠

道作用，方便企业找准行政复议机关。

三、新《行政复议法》建立了行政复议调解和解制度，有利于企

业节省时间和资源，同时有效解决纠纷

实践证明，行政复议是为了解决行政争议，而和解、调解是不可

或缺的手段。通过调解和平解决行政争议，对保护企业权益、促进行

政机关自我纠错有着积极的作用。行政争议通过调解和解解决，也可

以大大减轻人民法院的负担。为此，新《行政复议法》从法律上确立

了行政复议调解制度，第 5 条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

议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这一规定扩大了《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确

立的可以适用调解的范围，即所有的行政复议案件都可以进行调解，

应调尽调，充分利用行政系统内的资源优势从根子上化解行政争议。

同时也明确规定了调解应当遵循的原则：合法、自愿原则，不损害国

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原则，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原则。



四、简化和精确化的审理程序，有利于企业高效维权

新《行政复议法》规定了公开公正、灵活简便、自我加压的审理

程序和要求：一是规定办案原则上要通过灵活方式听取当事人意见，

实现开门办案、阳光复议。二是健全行政复议证据规则，对于证据种

类、真实性、取证方式、举证期限、证据查阅等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规

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机关举证时要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及

适当性进行举证。三是设立“繁简分流”的审理模式，简案快办、繁

案精办，降低企业的时间成本。同时，压缩了行政复议机构办案时间，

明确规定 3 日、5 日、7 日、10 日的办案时间均为工作日。四是为

提高办案质量，规定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应当听证，且被申请人的负

责人应当参加听证。五是建立行政复议委员会，为办理重大疑难复杂

案件提供咨询意见，提升行政复议公正性和专业性等。今后的行政复

议审理不再是以书面审理为主，参加行政复议审理活动的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需要参加复议机关组织的听取意见、调解和解、听证等各种审

理活动，行政机关复议答复、举证责任要求也更高。

五、新《行政复议法》完善行政复议前置范围，实现行政复议化

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

行政复议前置，是指将申请行政复议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

即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行

政复议前置的目的是通过制度约束，将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意愿“挽留”

在行政机关，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优势，提高处理行

政争议的准确性，将矛盾化解在行政机关内部，减轻人民法院的审判



负担。新《行政复议法》适应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制度定

位，对行政复议前置范围进行了优化。一方面，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

的救济选择权，保留“以当事人自由选择为原则，以复议前置为例外”

的模式，从发挥行政复议便捷性、专业性优势角度，增加了行政复议

的前置范围，将明显有利于当事人化解行政争议的情形吸纳到行政复

议中来，实现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新《行政复议法》

第 23 条在保留自然资源确权案件复议前置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当场

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申请政府

信息公开行政机关不予公开等三种情形，作为复议前置的范围。另一

方面，对设定行政复议前置的权限进行了限缩，将原来设定行政复议

前置的“法律、法规”修改为“法律、行政法规”，排除了地方性法

规行政复议前置的设定权。原因是地方性法规制定主体繁多，由地方

性法规作出复议前置要求，造成了大量的“同案不同审”的现象，妨

碍法律统一适用。同时，新《行政复议法》还特别强调了行政机关的

告知义务，第 23 条明确：对依法实行复议前置的情形，行政机关在

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先向行政复议机关

申请行政复议。


